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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國土規劃資料庫更新維護暨土地使用分區結合行政流程可行性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結合行政流程辦理更新維護試辦作業
作業單位訪談計畫（國家公園相關）
1、 整體計畫目的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為「國土資訊系統—國土規劃資料庫工作分組」召集單位，負責整合建置國土規劃所需資料庫及資訊系統。本年度之計畫內容包括資料庫及應用系統擴充及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資料維護作業結合行政流程之方案研擬等內容。
2、 土地使用分區結合行政流程辦理更新方案之研擬動機
土地使用分區資料包括都市計畫使用分區、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國家公園土地使用分區，皆為國土資訊系統重要基礎空間圖資。為使圖資可永續更新及整合應用，應規劃土地使用分區的圖資更新機制納入行政流程之可行性方案，作為後續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更新作業之參考。
3、 土地使用分區結合行政流程辦理更新方案之研究流程
本計畫研擬土地使用分區結合行政流程辦理更新方案之研究流程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方案評估及規劃階段，包括訪談現有土地使用分區資料相關單位，調查現行土地使用變更作業，包括權責機關、作業流程、辦理時機、週期、各階段申請準備書圖文件、作業人力、配合辦理機關、資料特性、資料成果、管理方式、相關法令規範等內容，再據以規劃設計於既有行政流程導入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更新模式，提出各類資料更新維護作業方案，並綜整提出年度執行目標、配套方案及執行效益，供爾後更新維護作業規劃參考。
第二部分為方案驗證及調整階段，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及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案、國家公園）為示範案例，驗證結合行政流程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更新作業之可行性，並以驗證結果調整方案，以求最佳辦理方式；並分析所需人力、經費額度、執行困難點、相關法令規範修改配套、各單位與分署配合事項等建議。
4、 作業單位訪談目的
為調查及確認現行土地使用變更作業，包括權責機關、作業流程、辦理時機、週期、各階段申請準備書圖文件、作業人力、配合辦理機關、資料特性、資料成果、管理方式、相關法令規範等內容，需以座談、訪談及問卷調查等方式進行了解及互動。
5、 作業單位訪談對象與時間規劃
訪談單位包括都市計畫資料異動相關之中央及地方政府、非都市土地使用資料異動相關之中央及地方政府、國家公園計畫資料異動相關之機關及民間有關土地（都市、非都市）開發業務之顧問機構，以了解各種資料異動之現行作業方式、結合行政流程之具體建議等。初步擬定之訪談單位規劃如下表所示。
表5-1 作業單位訪談對象與時間規劃
	訪談單位
	業務權責/型態
	訪談重點
	預定時間

	中央單位

	營建署都市計畫組
	都市發展政策之研訂，都市計畫法規之研修及解釋，都市計畫案之審核及都會區、新市鎮及新社區發展計畫之規劃、協調及推動事項。
	1.現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及樁位資料更新流程、資料型態及流通管理方式。
2.對於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推動建議。
3.本計畫初擬推動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4.相關法令規範修改配套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7月13日（三）
上午10:00~12:00

	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全國土地綜合開發之策劃，區域計畫之調查、規劃、審核，區域建設之督導推動與協調配合事項。
	1.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資料更新流程、資料型態及流通管理方式。
2.有關「非都市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輔助系統」中非都市土地開發案件之GIS圖資之型態、資料來源及更新頻率。
3.縣(市)政府辦理有關區域計畫變更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與使用地編定須檢附之核備文件。
4.對於非都市使用分區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推動建議。
5.本計畫初擬推動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6.相關法令規範修改配套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7月13日（三）
下午1:30~3:30

	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土地使用編定管制科、地政資訊作業科
	1.土地使用編定管制科：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之會審、法令之訂定、修正與解釋、使用編定之規劃、土地管制之規劃、土地更正編定、補辦編定、山坡地補註用地、註銷編定之核定、變更編定之審核等事項。
2.地政資訊作業科：土地基本資料庫之建立、維護事項；地政業務電腦化相關軟體之開發、維護、技術支援及研究事項。
	1.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資料更新流程、資料型態及流通管理方式。
2.本計畫初擬推動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3.地政系統定期轉出分區、編定異動檔之配合作業。
	7月14日（四）
上午10:00~12:00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國家公園之規劃建設、經營管理，都會公園之規劃建設與管理及自然環境之規劃、保育與協調等事項。
	1.現行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更新流程、資料型態及流通管理方式。
2.對於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推動建議。
3.本計畫初擬推動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7月13日（三）
下午3:30~4:30

	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
	國家公園計畫之擬定、檢討與變更事項及推動實施。
	1.現行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更新流程、資料型態及流通管理方式。
2.對於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推動建議。
3.本計畫初擬推動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7月15日（五）
上午10:00~12:00

	地方單位

	宜蘭縣政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
	辦理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修訂、專案變更及通盤檢討
（註：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已標準化單位）
	1.現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及樁位資料更新流程、資料型態及流通管理方式。
2.對於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推動建議。
3.本計畫初擬推動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4.相關法令規範修改配套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5.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化作業之建議。
	7月19日（二）
上午10:30~12:00

	桃園縣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計畫科
	辦理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修訂、專案變更及通盤檢討
（註：本計畫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化辦理單位）
	1.現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及樁位資料更新流程、資料型態及流通管理方式。
2.對於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推動建議。
3.本計畫初擬推動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4.相關法令規範修改配套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7月15日（五）
下午2:00~4:00

	嘉義市政府工務處都市計畫科
	辦理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修訂、專案變更及通盤檢討
（註：本計畫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化辦理單位）
	1.現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及樁位資料更新流程、資料型態及流通管理方式。
2.對於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推動建議。
3.本計畫初擬推動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4.相關法令規範修改配套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7月14日（四）
上午10:00~12:00

	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辦理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細部計畫之修訂、專案變更及通盤檢討
	1.現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及樁位資料更新流程、資料型態及流通管理方式。
2.對於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推動建議。
3.本計畫初擬推動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4.相關法令規範修改配套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7月14日（四）
下午2:00~3:30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地用科
	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編定、使用管制及開發許可審議業務
	1.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編定資料更新流程、資料型態及流通管理方式。
2.本計畫初擬推動方案之可行性評估及意見。
	7月14日（四）
下午3:30~4:30

	民間單位

	友義開發顧問有限公司
	從事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開發、產業分析、工業區規劃等
	顧問公司對於都市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建議。
	7月18日（一）
上午10:30~12:00

	林章超都市計畫技師事務所
	從事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開發、產業分析、工業區規劃等
	顧問公司對於都市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建議。
	7月18日（一）
下午1:30~3:00


6、 訪談資料—國家公園土地使用變更審議
（1） 權責機關
國家公園係依<國家公園法>設立，依其第3條規定，國家公園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其業務權責機關為營建署國家公園組及各國家公園管理處。
因此未來國家公園使用分區之資料標準化及更新權責機關，在中央為營建署國家公園組，負責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之標準化及更新督導，包括資料收集、審核與整合作業；各國家公園管理處負責國家公園計畫之擬定、檢討與變更事項及推動實施，應負責資料之標準化及更新作業，彙整如下表所示。
（2） 作業流程
國家公園計畫可分新設及變更兩部分。
1. 新設
依<國家公園法>第七條：國家公園之設立、廢止及其區域之劃定、變更，由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同法施行細則第3條　「依本法第七條規定報請設立國家公園，應擬具國家公園計畫書及圖…」
2. 變更
(1) 通盤檢討：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後，主管機關每五年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更。 
(2) 隨時檢討變更

一、發生或避兔重大災害者。
二、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建議變更者。
三、變更範圍之土地為公地，變更內容不涉及人民權益者。 
（3） 辦理時機
都市計畫土地之變更時機，同作業流程所述。
在國家公園使用分區之資料標準化及更新方面，辦理時機與上述時機相同，即資料異動時皆須附帶辦理使用分區資料更新，並循一定之標準作業程序（SOP）進行資料標準化、更新及流通供應。
（4） 辦理週期
表6-1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變更辦理週期
	類型
	辦理週期
	依據法令

	通盤檢討
	5年。
	＜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6條。

	隨時檢討變更
	不定。
	＜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6條。


在國家公園使用分區之資料標準化及更新方面，辦理週期與上述相同，即資料異動時皆須附帶辦理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更新，並循一定之標準作業程序（SOP）進行資料標準化、更新及流通供應。
（5） 各階段申請準備書圖文件
國家公園計畫應準備之書圖文件，依據＜國家公園施行細則＞第3條，計畫書內容包括：
1. 計畫範圍及其現況與特性。
2. 計畫目標及基本方針。
3. 計畫內容：包括分區、保護、利用、建設、經營、管理、經費概算、效益分析等項。
4. 實施日期。
5. 其他事項。 
（6） 作業人力
本項作業人力之調查，應針對本計畫議題所討論之土地使用分區圖新繪或更新之人力進行調查。一般而言，辦理計畫擬定與變更時，可由權責機關自行製作計畫圖或委外繪製。本項作業人力調查將以此部分為重心，進行作業人力之評估。
在土地使用分區資料之標準化更新方面，本計畫將於方案驗證階段，實際操作資料標準化更新作業，評估作業所需人力（如下表內容），作為後續推動之參考。
表6-2國家公園土地使用變更資料新增或更新作業人力調查
	類型
	作業內容
	作業單位
	平均作業人力
（人月）

	新設
	主要計畫案新增
	計畫擬定單位
	

	變更
	主要計畫案更新
	計畫擬定單位
	


（7） 配合辦理機關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化更新方面，其配合辦理機關與權責機關相同，但增列國土資訊系統「國土規劃資料庫分組」召集單位城鄉發展分署，依資料庫分組任務，配合辦理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之標準化修訂及資料流通供應作業。
（8） 資料特性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料為依據法令所編製之國家公園計畫圖數位化而得，具有高度之參考價值。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包括下列五項：
1. 一般管制區。
2. 遊憩區。
3. 史蹟保存區。
4. 特別景觀區。
5. 生態保護區。
（9） 成果資料
1. 作業流程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最終將以標準化資料流通，以下說明「使用分區資料標準」之綱要及現有資料標準化工具及其標準化流程。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化作業流程，包括檔案匯入、屬性欄位對應、資料邏輯檢核、資料轉換及資料匯出等步驟。配合「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轉換與檢核系統」之操作，可進行相對應之資料標準化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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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化作業流程
2.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及應用綱要
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包括三類土地使用分區資料，考量各自具有不同之資料產製及應用目的，並共同結合成為土地使用分區資料標準之應用綱要。三個套件分別為「都市計畫使用分區資料」、「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資料」及「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料」。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套件包含三個類別，為「LUZ_國家公園區」、「LUZ_國家公園計畫案」及「LUZ_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請見圖9。
「LUZ_國家公園區」類別用以描述國家公園區之屬性及空間資料，包括geometry、及名稱等屬性。
「LUZ_國家公園區」類別與「LUZ_國家公園計畫案」建立「相關計畫案」之關聯性關係，當記錄此關係時，須以「LUZ_國家公園計畫案」類別記錄該國家公園區相關之國家公園計畫案。
「LUZ_國家公園區」類別與「LUZ_國家公園使用分區」類別建立「使用分區」之關聯性關係，當記錄此關係時，須以「LUZ_國家公園使用分區」類別記錄該國家公園區所包含之全部國家公園使用分區。
「LUZ_國家公園計畫案」類別用以描述國家公園計畫案之屬性及空間資料，包括geometry、計畫編號、計畫名稱、擬定類型、公告發布日期、公告發布文號、計畫總面積、計畫圖比例尺分母及備註等屬性。
「LUZ_國家公園計畫案」類別與「LUZ_國家公園區」建立「隸屬國家公園區」之關聯性關係，當記錄此關係時，須以「LUZ_國家公園區」類別記錄與該國家公園計畫案所屬之國家公園區。
「LUZ_國家公園計畫案」類別與「LUZ_國家公園使用分區」類別建立「使用分區」之關聯性關係，當記錄此關係時，須以「LUZ_國家公園使用分區」類別記錄該國家公園計畫案所包含之國家公園使用分區。
「LUZ_國家公園使用分區」類別用以描述國家公園使用分區之屬性及空間資料，包括geometry、計畫名稱、實施日期、國家公園名稱、使用分區名稱、使用分區代碼、次分區名稱、使用分區參考依據、圖示規定及參考面積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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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標準應用綱要
表6-3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標準資料典
	類別
	屬性或關係
	說明
	選填條件
	最多發生次數
	資料型別

	LUZ_國家公園區
	geometry
	本國家公園區之空間涵蓋範圍。
	M
	1
	Class

	
	名稱
	本國家公園之名稱。
	M
	1
	CharacterString

	
	相關計畫案
	與本國家公園區之相關計畫案。
	O
	N
	Association

	
	使用分區
	本國家公園區所劃定之使用分區。
	O
	N
	Association

	LUZ_國家公園計畫案
	geometry
	本國家公園計畫案之空間涵蓋範圍。
	M
	1
	Class

	
	計畫編號
	本國家公園計畫案之編號。
	O
	1
	CharacterString

	
	計畫名稱
	本國家公園計畫案之案名。
	M
	1
	CharacterString

	
	擬定類型
	本國家公園計畫案之擬定類型，包括新訂、通盤檢討、個案變更等。
	O
	1
	CharacterString

	
	公告發布日期
	本國家公園計畫案公告發布日期。
	M
	1
	Date

	
	公告發布文號
	本國家公園計畫案公告發布文號。
	O
	1
	CharacterString

	
	計畫總面積
	本國家公園計畫案計畫書上記載之計畫總面積。
	O
	1
	Real

	
	計畫圖比例尺分母
	本國家公園計畫案計畫圖所使用之比例尺分母數值。
	O
	1
	Integer

	
	備註
	額外補充說明之內容。
	O
	1
	CharacterString

	
	隸屬國家公園區
	與本國家公園計畫案所隸屬之國家公園區。
	O
	1
	Association

	
	使用分區
	本國家公園計畫案所劃定之使用分區。
	O
	N
	Association

	LUZ_國家公園使用分區
	geometry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之空間涵蓋範圍。
	M
	1
	Class

	
	計畫名稱
	劃定此國家公園使用分區之國家公園計畫案名稱。
	M
	1
	CharacterString

	
	實施日期
	劃定此國家公園使用分區之國家公園計畫案實施日期。
	O
	1
	Date

	
	國家公園名稱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所隸屬之國家公園名稱。
	M
	1
	CharacterString

	
	使用分區名稱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所劃定之分區名稱(全稱)。
	M
	1
	CharacterString

	
	使用分區代碼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所劃定之分區代碼。
	O
	1
	CharacterString

	
	次分區名稱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所劃定之細項分區名稱。
	O
	1
	CharacterString

	
	使用分區參考依據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所依循之法令規範。
	M
	1
	CharacterString

	
	圖示規定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之圖示顏色表示。
	O
	1
	CharacterString

	
	參考面積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之計算面積。
	O
	1
	Real

	
	隸屬國家公園區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所隸屬之國家公園區。
	O
	1
	Association

	
	隸屬計畫案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所隸屬之國家公園計畫案。
	O
	1
	Association


3. 土地使用分區轉換與檢核系統
(1) 系統功能說明
· 系統主畫面：為系統初始畫面，包含資料標準轉換及資料欄位設定，兩項功能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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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3 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轉換與檢核系統主畫面
· 資料標準轉換：畫面可選擇輸出路徑、輸入路徑及設定檔（.cfg）路徑並顯示轉換過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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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轉換與檢核系統資料轉換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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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5 資料欄位設定畫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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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 資料欄位設定畫面（二）
（10） 資料管理方式
1. 目前資料管理方式：各國家公園各自管理圖資。
2. 未來資料管理方式：
(1) 國家公園管理處：未來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仍由各管理處以其業務需求導向維護及管理，但須於資料異動時提供最新符合資料標準之檔案予國家公園組。
(2) 國土規劃資料庫分組：
· 於網站提供「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使用分區資料標準範例檔」、「標準化轉檔工具」，請各單位於資料異動時依規範更新資料。
· 更新之GIS資料可上傳至網站等待審核欄位格式。
· 通過欄位格式審核之資料於資料庫中更新應用，彙整一套時時更新之國家計畫使用分區圖資；舊資料以時間為註記另存於歷史資料區。
（11） 相關法令規範
1. 國家公園法
2. 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
7、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圖資更新機制納入行政流程方案（初稿）
（1） 圖資項目
1. 國家公園區
2. 國家公園計畫案
3.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
（2） 作業單位
1. 督導單位—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負責圖資更新督導，城鄉發展分署負責資料流通及標準制度修訂）
2. 主辦單位—國家公園計畫發布單位。
（3） 辦理時機
國家公園計畫之擬定、變更於發布實施後一定期限內辦理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更新。
上述期限由內政部營建署訂之。
（4） 作業流程
國家公園計畫發布單位依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編製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檢附電腦圖形檔以網路傳輸至內政部營建署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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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園 使用分區資料變更   （計畫新訂、通盤檢討、變更發布實施）    

編製 國家公園 使用分區資料   

已下載土地使用分區 資料標準轉換程式  

是  

自網站平台 下載程式  

否  

圖形檔上傳至營建署國家公園使用分區   資料流通供應網站平台 *  

* 配合本方案建置    詳細部流程  

網站平台更新使用分區資料  

國 家 公 園 計 畫 發 布 單 位  

營 建 署  

國家公園 使用分區圖資更新機制納入行政作業流程  


 SHAPE  \* MERGEFORMAT 



（5） 所應準備書圖資料
1. 項目
	資料項目
	對應資訊項目
	包含屬性欄位或相關資訊
	取得條件

	國家公園計畫圖數值檔
	土地使用分區
	至少包含「計畫名稱」、「國家公園名稱」、「使用分區名稱」、「使用分區參考依據」等必要屬性資訊
	必要

	國家公園區區數值檔
	國家公園區
	至少包含「名稱」等必要屬性資訊
	選擇性

	國家公園計畫書
	國家公園計畫案
	至少包含「計畫名稱」、「公告發布日期」等必要屬性資訊
	選擇性


2. 圖檔格式：ESRI Shape files或MapInfo TAB檔案格式。
3. 坐標系統：1997台 灣 大 地 基 準(TWD97)
（6） 資料管理及流通應用
1. 資料生產單位：以其業務需求導向維護及管理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並於資料異動時編製符合資料標準之檔案並提供予中央主管機關。
2. 中央主管機關：
(1) 資料更新督導：督導資料生產單位遵循資料標準進行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更新作業。
(2) 全國資料管理：更新資料及歷史資料之管理、儲存、備份。
(3) 資料流通應用：資料之流通供應及GIS應用。
(4) 資料編製支援：於網站提供「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轉檔程式」等技術支援。
(5) 更新成果統計：各資料生產單位資料更新成果統計。
（7） 配套措施
1. 建立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流通供應網站平台
(1) 請營建署（國家公園組或城鄉發展分署）配合本方案建立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流通供應網站平台，提供各資料生產單位之更新資料上傳、管理、流通供應及GIS應用；網站並提供相關技術支援及更新成果統計。
(2) 上述平台可整併於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流通供應網站平台中。
2. 輔導各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資料標準轉換作業
為有效推動資料更新作業，請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加速辦理輔導各國家公園管理處進行資料標準轉換作業，建立各國家公園資料轉換設定檔，以節省後續資料更新人力。
3. 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建檔工作納入招標文件
各單位委外辦理國家公園變更案時請將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建檔工作納入招標文件中，俾利資料更新作業。參考內容如下：
工作項目：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更新、標準化與上傳
作業規範：本案國家公園計畫發布實施後需辦理使用分區資料更新及標準化作業，將本案變更後之使用分區套合原使用分區圖進行更新；並依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編製最新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將圖形檔以網路傳輸至內政部營建署指定網站。
4. 定期教育訓練
請中央主管機關定期辦理資料標準化更新相關之系統操作及資料編製訓練課程，並依據使用單位回應適度調整系統操作方式，以增加資料更新之便利性。
8、 國家公園使用分區圖資更新機制納入行政流程訪談問題概要
（1） 營建署國家公園組
1. 訪談資料有關國家公園使用變更作業內容是否與現行作業相符？有否需更正之處？
說明：國家公園土地使用變更作業，包括權責機關、作業流程、辦理時機、週期、各階段申請準備書圖文件、作業人力、配合辦理機關、資料特性、資料成果、管理方式、相關法令規範等內容初步彙整於訪談資料內，其內容是否與現行作業相符？有否需更正之處？
2. 有關國家公園資料管理，國家公園組與城鄉分署之分工為何？
說明：營建署國家公園組為全國國家公園業務之中央機關，統籌國家公園之規劃建設、經營管理，都會公園之規劃建設與管理及自然環境之規劃、保育與協調等事項。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為國土資訊系統國土規劃資料庫分組召集單位，負責召集相關單位建置土地使用分區基礎資料庫。而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屬土地使用分區基礎資料庫，對於資料之彙整、管理、供應、標準化作業，國家公園組認為應如何分工為宜？
3. 有關初擬推動方案之建議事項？及相關配套措施可否推動？
(1) 現行國家公園計畫變更公布實施後，其資料由各國家公園管理處管理，對於本案所提未來資料更新方式之方案，國家公園組認為其可行性及可操作性如何？可否提出建議事項俾利參考修正？
(2) 有關方案所提配套措施需建立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流通供應網站平台，都計組可否配合推動？
4. 其他對於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推動建議。
(1) 對於結合行政流程辦理國家公園資料更新之方案可否提出其他建議以供規劃參考？
(2) 對於未來資料之管理、供應、應用可否提出建議以供規劃參考？
（2） 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企劃經理課
1. 訪談資料有關國家公園使用變更作業內容是否與現行作業相符？有否需更正之處？
說明：國家公園土地使用變更作業，包括權責機關、作業流程、辦理時機、週期、各階段申請準備書圖文件、作業人力、配合辦理機關、資料特性、資料成果、管理方式、相關法令規範等內容初步彙整於訪談資料內，其內容是否與現行作業相符？有否需更正之處？
2. 有關初擬推動方案所提，未來國家公園計畫變更案發布實施後，皆須編製一份標準化圖資上傳營建署，貴單位意見如何？人力可否配合？
(1) 現行國家公園計畫變更公布實施後，其資料係由各管理處管理，未來皆須編製一份標準化圖資上傳營建署，勢必增加業務單位負擔，貴單位認為應如何配套才能將人力負擔降至最低？
(2) 貴單位認為實務上是否應由大署先行輔導各管理處建立技術能力或補助經費將各國家公園計畫案資料標準化後，始要求各管理處辦理後續更新作業？
3. 有關資料現況與未來流通供應，貴單位意見如何？
(1) 若上傳之資料由營建署就國土資訊系統應用範疇供應流通，貴單位認為如何辦理較為妥適？
4. 有關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化之推動建議。
(1) 貴單位對於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資料標準化作業是否了解？對於技術操作之建議？
(2) 現階段單機作業後將檔案上傳至專屬網站之作法是否便利？未來有否需要開發程式於網站上直接進行轉檔及更新？
5. 其他對於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更新結合行政流程之推動建議。
(1) 對於結合行政流程辦理國家公園資料之方案可否提出其他建議以供規劃參考？
(2) 對於未來資料之管理、供應、應用可否提出其他建議供參？[image: image9.png]



畫面說明：


1.系統功能標籤(預設開啟：資料轉換功能)


2.系統功能頁面





畫面說明：


1.轉檔參數設定


2.轉檔log顯示區





開啟土地使用分區資料標準轉檔程式








資料設定


1.設定下列資料處理所需資訊：


載入國家公園區空間資料及填寫欄位（必要）


載入國家公園案空間資料及填寫欄位（選項）


2.設定欲轉換檔案欄位與標準欄位對應


3.儲存設定檔(.cfg)





該國家公園已有設定檔





否





開啟設定檔





是





編製國家公園使用分區資料作業流程





修改設定檔並存檔(.cfg)





資料轉換


1.設定資料轉換檔案資訊：輸入檔(.shp或.tab)、輸出檔(.shp或.gml)、設定檔來源(.cfg)


2.進行資料轉換










